
常在主愛裡
希伯來書 (21)



前言

舊約律法誡命的總綱是愛神和愛人(太22:37-40)，新約的新命令則是

用基督的愛彼此相愛(約13:34)；藉著愛人，表明愛神(約一4:20-21)。

舊約和新約不是對立，而是相輔相成，都是以愛出發，可以表達，也

可以實際運作，讓人可以感受到。神與聖徒立新約，把律法放在他們

裡面，並啟示神就是愛，住在愛裡面的，就是住在神裡面(約一4:16)，

神是愛的源頭，常在主愛裡，愛就永不止息，結出愛的果子。



破冰題

請個人分享如何在言語上，或是行動上，來表達愛？



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。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；因為

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。3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

人，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；，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

在肉身之內。4 婚姻，人人都當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穢；因為苟合行

淫的人，神必要審判。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，要以自己所有的

為足；因為主曾說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6 所以我們可以

放膽說：主是幫助我的，我必不懼怕；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

〔希伯來書13:1-6〕



一. 弟兄相愛

◆ 關於弟兄相愛，舊約與新約有何不同？新約聖徒如何實

現更高的標準？

◆ 神吩咐祂子民：不可姦淫、不可貪財，舊約與新約之間

有何差別？



舊約的弟兄相愛是愛人如己，以自己的愛來愛人(利19:18)。新約聖徒的愛是用

基督的愛彼此相愛(約13:34; 約一3:16)，愛弟兄的，就是愛神(約一4:19-21)。

不可報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，卻要愛人如己。我是耶和華。(利未記19:18)

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；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(約翰福音13:34)

主為我們捨命，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。(約翰一書3:16)

19 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20 人若說我愛神，卻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說謊話的；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，

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。21 愛神的，也當愛弟兄，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。(約翰一書4:19-21)



1. 常存愛心：聖徒弟兄相愛，不是只在一時，而是「常存」，

就是「住在」愛裡(約一4:16)，若不常在主裡，就不能結果子

(約15:4)，這愛表現在日常生活中。

神愛我們的心，我們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愛；住在愛裡面的，就是住在神裡面，神也住

在他裡面。(約翰一書4:16)

你們要常在我裡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裡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；

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，也是這樣。(約翰福音15:4)



a. 接待客旅：古有接待客旅，卻接待天使，如亞伯拉罕、

羅得(創18:2; 19:1)。接待聖徒，就是接待主(太10:40)；

做在小子身上，就做在主身上(太25:40)。

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。(馬太福音10:40)

王要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

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(馬太福音25:40)



b. 記念受苦：基督道成肉身，能體恤人的軟弱(來4:15)；聖徒

效法祂，就要記念被捆綁和遭苦害的人，彼此互為肢體，對受

苦感同深受(林前12:26)。

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。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

沒有犯罪。(希伯來書4:15)

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。

(哥林多前書12:26)



2. 不可姦淫：不可姦淫的禁令，舊約是在肉體上(申5:18)；新約

聖徒領受聖靈，律法寫在心上(來8:10)，肉體和心靈都不可犯姦淫

(太5:27-28; 林前6:15-20)。

主又說：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，

寫在他們心上；我要作他們的神；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(希伯來書8:10)

你們聽見有話說：不可姦淫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，這人心裡已經與他

犯姦淫了。(馬太福音5:27-28)

17 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18 你們要逃避淫行。人所犯的，無論甚麼罪，都在身

子以外，惟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19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？這聖靈是

從神而來，住在你們裡頭的；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；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。所以，要

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。(哥林多前書6:17-20)



3. 不可貪財：舊約規定不可貪戀物慾(申5:21)，新約聖徒則視貪財為萬

惡之根。追求敬虔、知足(提前6:6-11)，神國和義，相信主必看顧和保守

(太6:31-33)。

不可貪戀人的妻子；也不可貪圖人的房屋、田地、僕婢、牛、驢，並他一切所有的。(申命記5:21)

6 然而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；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，也不能帶甚麼去。8 只要有衣

有食，就當知足。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，叫人沉在

敗壞和滅亡中。10 貪財是萬惡之根。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11 

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，追求公義、敬虔、信心、愛心、忍耐、溫柔。(提摩太前書6:6-11)

31 所以，不要憂慮說：吃甚麼？喝甚麼？穿甚麼？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，你

們的天父是知道的。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(馬太福音6:31-33)



7 從前引導你們、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，效法他們的信心，

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。8 耶穌基督，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遠、是一樣的。9 

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；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的，並不

是靠飲食。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著益處。10 我們有一祭壇，上面的祭

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。11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

贖罪祭；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。12 所以，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，也

就在城門外受苦。13 這樣，我們也當出到營外，就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

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，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。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，

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，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16 只是不可忘記

行善和捐輸的事；因為這樣的祭，是神所喜悅的。〔希伯來書13:7-16〕



二. 效法基督

◆ 基督在哪裡？聖徒如何學習效法基督？如何在舊約飲食

條例中看到基督？

◆ 基督的流血捨身，給新約聖徒什麼榜樣？聖徒要如何回

應神賜的恩典？



基督道成肉身，從天降下，但仍在天上(約3:13)；祂在父裡面，看見祂就是看

見父(約14:8-10)。而今祂在天上(徒2:33)，也藉聖靈住在聖徒裡面(約一3:24)。

除了從天降下、仍舊在天的人子，沒有人升過天。(約翰福音3:13)

9 耶穌對他說：腓力，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，你還不認識我麼？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；你怎麼說

將父顯給我們看呢？10 我在父裡面，父在我裡面，你不信麼？我對你們所說的話，不是憑著自己說的，乃

是住在我裡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(約翰福音14:9-10)

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〔或作：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〕，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，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

見的，澆灌下來。(使徒行傳2:33)

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裡面；神也住在他裡面。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。

(約翰一書3:24)



1. 效法的對象：基督是永不改變的，過去可效法雲彩般信

心的見證人；今日，學習遵守主道，住在主裡面，效法主的

榜樣，就是真門徒(約14:23; 8:31; 腓3:17)。

耶穌回答說：人若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；我父也必愛他，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，

與他同住。(約翰福音14:23)

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：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。(約翰福音8:31)

弟兄們，你們要一同效法我，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。(腓立比書3:17)



2. 飲食的條例：有人把飲食條例引到怪異的教訓(提前4:1-3，西2:20-22)，

其實，舊約所有律法條例都是影子，實體卻是基督(西2:16-17; 來9:10; 10:1)。

1 聖靈明說，在後來的時候，必有人離棄真道，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。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

假冒；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。3 他們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〔又叫人戒葷〕，就是神所造、

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。(提摩太前書4:1-3)

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脫離了世上的小學，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、服從那不可拿、不可嘗、不可摸等類

的規條呢？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導的。說到這一切，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。(歌羅西書2:20-22)

所以，不拘在飲食上，或節期、月朔、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。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；那形體卻是基督。

(歌羅西書2:16-17)

這些事，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，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，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。(希伯來書9:10)



a. 禁吃祭肉：基督是祭司，也是祭牲。一般贖罪祭的祭肉可以給祭司吃，

祭牲的血若是被帶進到聖所，那肉不可吃，必須要帶到營外，用火燒盡

(利6:25-26, 30)。

b. 進到聖所：基督的血被帶到天上聖所，就完成永遠贖罪(來9:11-12)。

25 你對亞倫和他的子孫說，贖罪祭的條例乃是這樣：要在耶和華面前、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贖罪祭牲；

這是至聖的。26 為贖罪獻這祭的祭司要吃，要在聖處，就是在會幕的院子裡吃。 30 凡贖罪祭，若將血

帶進會幕在聖所贖罪，那肉都不可吃，必用火焚燒。(利未記6:25-26; 30)

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，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，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，不是人手所造、也不是

屬乎這世界的；12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。

(希伯來書9:11-12)



3. 基督的榜樣：聖徒蒙召要效法基督，祂已為他們作了榜樣，叫他

們跟隨祂的腳蹤(彼前2:21-23)；就是捨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

跟從祂(路9:21-23)。

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；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。22 他並

沒有犯罪，口裡也沒有詭詐。23 他被罵不還口；受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

的主。(彼得前書2:21-23)

耶穌又對眾人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(路加福音9:23)



a. 獻在祭壇：祭壇代表基督被釘十字架，完成贖罪；聖徒靠著耶穌的血得以

成聖(來10:10)，進入幔內(來10:19)，成為活祭，討神的喜悅(羅12:1-2)。

b. 出到營外：牲畜的身體要被帶到營外焚燒。基督在城外被釘十架，被埋葬，

聖徒也要出到營外，跟隨祂的腳蹤；祂在哪裡，聖徒也在那裡(約12:26)。

我們憑這旨意，靠耶穌基督，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，就得以成聖。(希伯來書10:10)

弟兄們，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。(希伯來書10:19)

1 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；你們如此事奉

乃是理所當然的。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

的旨意。(羅馬書12:1-2)

若有人服事我，就當跟從我；我在那裡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；若有人服事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

(約翰福音12:26)



4. 聖徒的追求：聖徒作神的兒女，就要效法基督，當作馨香的祭獻給神

(弗5:2)。

a. 將來的城：聖徒的盼望不在今世，而是永恆和天上(西3:1-4; 林後4:18)。

也要憑愛心行事，正如基督愛我們，為我們捨了自己，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獻與神。(以弗所書5:2)

1 所以，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；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。2 你們要思念上面

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。4 基督是我們的

生命，他顯現的時候，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。(歌羅西書3:1-4)

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。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

顧念所不見的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(哥林多前後4:17-18)



b. 嘴唇的祭：聖徒蒙召作祭司，終身要用公義聖潔事奉神(路1:75)，

靠著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(彼前2:5)，向神獻上頌讚感恩(何14:2; 

賽57:19)。

74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，75 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，坦然無懼的用聖潔、公義事奉他。

(路加福音1:74-75)

你們來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作聖潔的祭司，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

靈祭。(彼得前書2:5)

當歸向耶和華，用言語禱告他說：求你除淨罪孽，悅納善行；這樣，我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犢

獻上。(何西阿書14:2)

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；願平安康泰歸與遠處的人，也歸與近處的人；並且我要醫治他。這是耶和華

說的。(以賽亞書57:19)



c. 行善的祭：神不看重外在獻祭，而是看人內心(何6:6; 詩51:16-17)。不僅

因信稱義，也因行為稱義，在基督裡行善，叫神得榮耀(彌6:6-8; 太5:16)。

我喜愛良善〔或譯：憐恤〕，不喜愛祭祀；喜愛認識神，勝於燔祭。(何西阿書6:6)

你本不喜愛祭物，若喜愛，我就獻上；燔祭你也不喜悅。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；神啊，憂傷痛悔的心，

你必不輕看。(詩篇51:16-17)

6 我朝見耶和華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當獻上甚麼呢？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麼？7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

公羊，或是萬萬的油河麼？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麼？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？8 世人哪，

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

(彌加書6:6-8)

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(馬太福音5:16)



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，且要順服；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，好像

那將來交賬的人。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，不至憂愁；若憂愁就與你們無

益了。18 請你們為我們禱告，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，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19 我

更求你們為我禱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裡去。20 但願賜平安的神，就是那憑永

約之血、使群羊的大牧人─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，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，

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；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悅的事。願榮耀歸給

他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22 弟兄們，我略略寫信給你們，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。

23 你們該知道，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；他若快來，我必同他去見你們。

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。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。25 願恩惠

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阿們！〔希伯來書13:17-25〕



三. 祝禱問安

◆ 聖徒要如何對待教會的領袖？這些領袖要如何向神

交帳？

◆ 希伯來書的作者與讀者之間有何互動？這些互動有

什麼意義？



正如舊約的君王、祭司、先知，新約有各樣恩賜的牧人，他們是神設立的

領袖，引導神子民遵行主道(徒20:28)，聖徒要敬重順服他們和他們的權柄

(羅13:1-2)。

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，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，也為全群謹慎，牧養神的教會，就是他用自己血

所買來的〔或作：救贖的〕。(使徒行傳20:28)

1 在上有權柄的，人人當順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。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。2 所以，抗

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；抗拒的必自取刑罰。(羅馬書13:1-2)



1. 將來交帳：神將祂的羊交託給牧人，他們要照神旨意，

忠心牧養群羊，照管他們，歸於大牧人基督(彼前5:1-4)；

使一個也不失落(約6:39)，蒙主的喜悅。

1 我這作長老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、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，勸你們中間與

我同作長老的人：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，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；不是

出於勉強，乃是出於甘心；也不是因為貪財，乃是出於樂意；3 也不是轄制所託

付你們的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樣。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，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

榮耀冠冕。(彼得前書5:1-4)

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：他所賜給我的，叫我一個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卻叫他復活。

(約翰福音6:39)



2. 請求代禱：作者求讀者為他和他的團隊禱告，聖徒在基督裡

沒有誰比誰強，而是存心謙卑(腓2:3)，彼此順服(弗5:21)，互相

代求(雅5:16)，彼此相愛。

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；只要存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(腓立比書2:3)

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順服。(以弗所書5:21)

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們可以得醫治。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

(雅各書5:16)



3. 獻上祝福：願聖徒在神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(西4:12)，在基督裡行善

(弗2:10)。

a. 遵主旨意：像基督一樣，不隨自己的意思，乃照神的旨意行(來10:5-7)。

b. 討主喜悅：像基督一樣，不求自己的喜悅，只求神喜悅(羅15:3; 約8:29)。

我們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，為要叫我們行善，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。(以弗所書2:10)

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，就說：神阿，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；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。6 燔祭和贖

罪祭是你不喜歡的。7 那時我說：神阿，我來了，為要照你的旨意行；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。

(希伯來書10:5-7)

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，如經上所記：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。(羅馬書15:3)

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；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裡，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。(約翰福音8:29)



4. 問候聖徒：這裡提到提摩太，和從意大利來的同工，

表示讀者是羅馬地區的猶太人，作者與保羅有密切關係。

不論外邦人或猶太人，在主裡都是神兒女。



結論

基督來，與聖民立新約，不是要廢棄律法，乃要成全，愛人的就成

全律法(羅13:8)。不同於舊約的愛出於自己，新約的愛是用神的愛愛

人，只有從神來的愛才能超越種族、文化、習俗，和時代，這愛是

在耶穌基督裡的(羅8:39)。有了基督，就有神的愛；離了基督，就沒

有神的愛。聖徒蒙召不僅自己可以經歷神的愛，也要用神的愛彼此

相愛，成為基督的身體，同心宣揚福音，讓神的愛與祝福流到萬民。

凡事都不可虧欠人，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，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(羅馬書13:8)

是高處的，是低處的，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；這愛是在我們的主

基督耶穌裡的。(羅馬書8:39)



分享與應用

1. 明知基督徒要彼此相愛，曾否有過愛不出來，或愛不下去的經歷？

如何克服？

2. 在傳福音和屬靈生命造就上，曾否去引導人，或被人引導的經歷？

請分享。




